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重疾险保险合同失效保单复效告知书

尊敬的客户：

您好！为保障您的合法权益，协助您顺利办理重疾险人身保险合同（以下简

称 “保单”）失效后的复效业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

《保险法》）、《人身保险业务基本服务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及保

险合同约定，特就保单复效相关事项向您进行告知，请您仔细阅读并充分知悉所

有内容。

一、保单复效的定义与法定申请规则

保单失效定义：保险合同约定分期支付保险费的，您支付首期保险费后，若您未

在保险合同约定的宽限期（一般为自保险费约定支付日次日零时起 60 日，具体

以合同约定为准）内足额支付当期保险费，根据《保险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及保

险合同约定，保险合同效力将依法中止（即 “保单失效”）。合同效力中止期

间，我司不承担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

法定复效申请时限：根据《保险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及保险合同约定，您可在合

同效力中止之日起 2 年内向我司申请复效；经您与我司协商并达成协议，自您

补交保险费、利息及其他未还款项之日起，合同效力恢复；自合同效力中止之日

起满 2 年您与我司未达成复效协议的，我司有权依法解除保险合同，并按合同

约定退还合同效力中止时的保单现金价值，届时合同终止，无法办理复效。

注：复效利息自您的该保单宽限期末的次日（含）起开始计息，计息止期为申请

复效成功日（含）。

复效申请主体：仅保险合同载明的投保人本人具备复效申请资格，被保险人、受

益人等其他主体无权独立申请。

申请方式：投保人前往机构柜面亲自办理。

二、重疾险申请复效需提前准备的必备基础材料

1.保险合同原件（电子保单可不提供）；

2.投保人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件原件（港澳台居民提供通行证 / 居住证、外籍

人士提供护照等法定有效身份证件）；

3.被保险人有效居民身份证件原件（港澳台居民提供通行证 / 居住证、外籍人

士提供护照等法定有效身份证件）；若投、被保险人非同一人，被保险人应在《个

人保险合同保全变更申请书》上签名以示同意或提供书面同意证明；

4.健康告知：您需如实告知保单中止期间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填写《健康告知

问卷》。您需提供保单失效后，距复效申请日近一个月内被保险人在三甲医院

完成的体检报告，详细体检要求见附件 1。请您在体检报告上签字后提交我司，

这是保险公司重新评估风险的重要依据。

三、基于您所提供申请材料的完整性，并与我司达成一致复效意见的，您准确

填写《个人保险合同保全变更申请书》、《健康告知问卷》，我司按标准为您

受理复效保全业务，经我司审核同意复效后，通过系统向您自动划扣收取该保

单欠交保险费、利息及其他未还款项的资金，请您确保交费账户资金充足，避

免因划扣失败导致复效不成功。

四、风险提示

1.如您递交的复效申请材料不完整、不符合要求，我司有权不接收您的材料。请

您务必详细阅读申请复效需提前准备的必备基础材料要求并做好准备工作。

2.在整个申请复效过程中，请您务必确保提供材料的准确性、完整性，以及确保

您的联系方式畅通，以便我司与您取得联系。

3.因您提交资料不全、不符合要求，或因您预留联系方式无效、无法取得联系、

无法告知您受理结果等原因，致使业务无法正常受理、审核及办理的，我司有权

暂缓受理或终止本次业务申请，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您本人自行承担。



关于《重疾险保险合同失效保单复效告知书》收悉确认函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公司：

本人 证件号码 ，就保单号 产品

名称 ，作为投保人提出复效申请，现已收悉《重疾险保险合

同失效保单复效告知书》的全部内容，无异议。

本人承诺自签署本确认函之日起 20 日内，将上述告知书所列的全部复效申

请材料提交至贵公司。

本人确认，本人向贵公司完整提交上述告知书所列的全部复效申请材料之日，

方为本人向贵公司提出复效申请之日。

若本人逾期未能提交前述全部材料，则视为本人本次未向贵公司提出复效申

请，本人对此无任何异议。

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公司受理说明部分

资料审核要求

投保人需按《重疾险保险合同失效保单复效告知书》所列清单，提供全部、

真实、完整、有效的复效申请材料，材料形式、内容需符合我司相关业务办理规

范。

投保人提交材料的截止时间为其签署本确认函之日起 20 日内。

若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我司有权不接收本次复效申请的材料，由此产生的

一切后果由投保人自行承担：

1、未在上述约定期限内提交上述告知书所列全部复效申请材料的；

2、提交的材料不完整、不真实、无效，或不符合上述告知书及我司业务办

理要求的；

3、其他违反上述告知书及我司重疾险保单复效相关规定的情形。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 1

保险复效体检要求

被保险人需自费在三甲医院完成指定体检项目，体检报告将作为核保的重要依据。体检项

目具体要求如下：

一、成年被保险人体检项目：

（一）基础体征与问诊检查

一般体格检查：身高、体重、BMI、血压、脉搏、腰围测量，心肺听诊、腹部触诊

专业健康问诊：记录既往病史、手术史、用药史、现症状等

（二）血液实验室检查

血常规（全血细胞分析）、肝功能（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总胆红素、白蛋白、球蛋白）

肾功能（血肌酐、尿素氮、尿酸）、空腹血糖、血脂检查（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

白、低密度脂蛋白）、同型半胱氨酸、乙肝两对半、肿瘤标志物两项（AFP+CEA）

（三）尿液实验室检查

尿常规

（四）影像学与功能检查

腹部 B超（肝、胆、胰、脾、双肾）、甲状腺彩超、心脏彩超、心电图、肺 CT

（五）性别专属检查

成年女性增加

乳腺彩超、妇科彩超、TCT/HPV 联合筛查

成年男性增加

前列腺彩超、PSA 全套（总 PSA + 游离 PSA）

二、未成年（18 周岁以下）被保险人体检项目

（一）基础体征与问诊检查

一般体格检查：身高、体重、BMI、血压、脉搏测量，心肺听诊、腹部触诊

专业健康问诊：记录既往病史、手术史、用药史、现症状等

（二）血液实验室检查

血常规（全血细胞分析）、肝功能（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总胆红素、白蛋白、球蛋白）、

肾功能（血肌酐、尿素氮、尿酸）、空腹血糖、血脂检查（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

白、低密度脂蛋白）

（三）尿液实验室检查

尿常规

（四）影像学与功能检查

腹部 B超（肝、胆、胰、脾、双肾）、甲状腺彩超、心脏彩超、心电图、胸部 X片或肺 CT

备注：5 岁以下（含）儿童，可提供儿保手册、出生证明等健康资料申请免体检，最终结果

以公司正式通知为准。

三、体检注意事项

体检前准备：体检前 1 天清淡饮食，避免高糖、高脂食物，不饮酒、不熬夜、不做剧烈运

动，不服用影响检查结果的非必需药物；女性避开月经期（经期会影响尿常规、妇科检查结

果）；孕期/哺乳期被保险人需提前告知医院及我司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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